
绥化市人民政府

关于肖韩等同志任免职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绥化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，市政府各直属单位：

市政府决定：

肖韩任绥化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，任职时间2026年4月23日；

盖晓东任绥化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，任职时间2026年4月23日；

袁淑梅任绥化市营商环境建设监督局副局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，任职时间2026年4月23日；

郭宇松任绥化市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，任职时间2026年4月23日。

免去：

王连辉绥化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职务，免职时间2026年4月23日；
李春刚绥化市自然资源局副局长职务，免职时间2026年4月23日；

王大力绥化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职务，免职时间2026年4月23日。

绥化市人民政府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5月14日

抄送：市委组织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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